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祁百发 董事 出差 田建文

田旭东 董事 出差 王玉柱

高志武 董事 出差 李红星

李存慧 独立董事 出差 王彩俊

公司负责人王玉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永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艳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94,398,901.62 837,265,446.85 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458,651.83 -67,303,796.37 -4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4,402,634.56 -68,091,176.18 -38.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395,108.81 -6,488,333.15 -1,123.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1 -0.143 -4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1 -0.143 -4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4% -4.25% -1.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055,143,385.16 5,904,734,903.00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28,023,510.30 1,719,973,614.52 -5.3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017.27

合计 -56,017.2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425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79%

130,412,

280

0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6% 33,600,000 0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1% 13,163,539 0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 6,000,000 0

林泗华

境内自然

人

0.85% 3,970,100 0

杨旭

境内自然

人

0.34% 1,574,600 0

高少华

境内自然

人

0.33% 1,530,371 0

吴香美

境内自然

人

0.28% 1,294,058 0

MORGAN�STANLEY�&�CO.�

INTERNATIONAL�PLC.

境外法人 0.25% 1,184,592 0

颜淑惠

境内自然

人

0.24% 1,121,1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 130,412,280 人民币普通股 130,412,280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600,000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163,539 人民币普通股 131,163,539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林泗华 3,970,100 人民币普通股 3,970,100

杨旭 1,57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4,600

高少华 1,530,371 人民币普通股 1,530,371

吴香美 1,294,058 人民币普通股 1,294,058

MORGAN�STANLEY�&�CO.�

INTERNATIONAL�PLC.

1,184,592 人民币普通股 1,184,592

颜淑惠 1,12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1,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与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与上述前10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降低40.35%，主要原因是同期技术收入较大影响本期利润降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降低38.66%，主要原因是同期技术收入较大影响本期利润降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降低1,123.66%，主要是原因是本期兑付到期应付票据增加；

每股收益降低40.56%，主要原因是利润降低。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股权转让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ST三维，股票代

码：000755）于2014年12月29日开市起停牌。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因公司有尚需核实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4年12

月29日开市起停牌

2014年12月2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因公司有尚需核实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4年12

月29日开市起停牌，因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

2015年01月0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1月1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1月2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因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

划股权转让事宜，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29日开市起

停牌，因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15年01月2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2月0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2月1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2月2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3月0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3月1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3月1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3月2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4月0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4月0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山西三维华邦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

于2009年4月28日做出承诺，鉴于公司股改

限售股份限售期已满，为促进资本市场的健

康发展，并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公司决定

不减持持有的山西三维股票。

2009年04月

28日

长期

正在履

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阳泉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鉴于：本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新疆国泰新华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国泰"）拟

通过技术使用许可的方式使用山西三维（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股份"或"

上市公司"）的炔醛法工艺技术及CONSER

法工艺技术，建设2x3万吨/年PTMEG装置、

20万吨/年BDO装置，项目建成后，新疆国泰

所从事的PTMEG业务和BDO业务将与三维

股份构成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2014年05月

10日

承诺将

在正式

启动对

三维股

份资产

注入事

宜之日

起5年内

依法依

规完成

资产注

入

正在履

行

为了避免和解决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新

疆国泰（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除

外，下同）侵占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

业之商业机会和形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问

题，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做出

如下承诺：

1、在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期间，本公司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

制的除新疆国泰之外的其他下属企业将不

会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或参与从事与上市公

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届时正在从事的业

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活动，不会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或参与从事

侵占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之商业

机会等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

的行为，也不会利用本公司对上市公司的控

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其他有损上市公司

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行为。

2、新疆国泰2x3万吨/年PTMEG装置和20万

吨/年BDO装置建成并正式投入生产后至本

公司承诺的彻底解决同业竞争期间，本公司

承诺暂以委托经营管理等方式依法予以适

当解决，并赋予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

业相应的选择权及优先权（但该等优先权不

能对抗与本公司不具有关联关系之其他独

立第三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法定

优先权，下同），由其在未来优先选择采取法

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资产或业务转让、委托经营、委托管

理、租赁、承包等方式）公平、合理地予以解

决。

3、根据新疆国泰2x3万吨/年PTMEG装置和

20万吨/年BDO装置项目可研报告，预计上

述项目将在2015年底正式投入生产，届时新

疆国泰将与上市公司形成实质性的同业竞

争。本公司同意在新疆国泰2x3万吨/年

PTMEG装置和20万吨/年BDO装置项目竣

工验收后一年内且在满足如下条件时正式

启动对上市公司的资产注入。注入资产需要

满足：（1）如注入资产的规模较大，构成上

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需要满足《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2）资产注入事宜获得新

疆国泰股东、本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省国资

委"）的事前认可；（3）资产注入事宜需要取

得新疆国泰另一间接持股股东水利部综合

事业局的同意；（4）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和要求。

4、本公司将在本承诺函第3款所述的资产注

入条件具备时，制定切实可行的资产注入方

案，并依法将新疆国泰2x3万吨/年PTMEG

装置和20万吨/年BDO装置项目相关资产和

业务一次性全部或逐步注入上市公司。本公

司承诺将在正式启动对三维股份资产注入

事宜之日起5年内依法依规完成资产注入，

以解决新疆国泰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同业竞

争。

5、如本公司在启动期限届满前仍无法取得

本公司主管部门山西省国资委对资产注入

事宜的认可，本公司将及时根据山西省国资

委的要求修改资产注入方案，直至取得山西

省国资委的批准。

6、在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期间，对于新疆国泰通过自身研究开

发，或从国内外引进或与他人合作而开发的

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之生产、经

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等，上市公司及其

控制的下属企业享有优先购买、许可使用或

生产的权利。上市公司或其控制的下属企业

可在新疆国泰取得该项新技术、新产品后30

天内决定是否行使有关优先购买、许可使用

或生产的权利。

7、本公司保证切实履行本承诺函，且上市公

司有权对本承诺函的履行进行监督。如本公

司在承诺有效期内未切实履行本承诺所承

诺之内容，本公司同意继续将新疆国泰2x3

万吨/年PTMEG装置和20万吨/年BDO装置

以合理的托管费用委托上市公司进行经营

管理，直至本公司按照本承诺的内容履行完

成承诺事项之日止。

8、具本承诺函之出、解释、履行及执行均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9、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以

下情形时终止：（1）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再

直接或间接地保持股权控制关系；（2）本公

司丧失对新疆国泰的控制权；（3）新疆国泰

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4）本公司已按照本承诺函承诺之内容完

成资产注入。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确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

元）

-18,000 2,082.3 下降 -964.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04 下降 -964.43%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上年同期技术收入较多影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董事长：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高自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总经理王慧农先生、总会计师赵祥智先生、财务总监刘世超先

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财务管理部总监李瑞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释 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指 本公司、公司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 深圳市国资委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指 华能国际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指 深能集团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指 环保公司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指 财务公司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58,685,472.75 2,853,097,708.21 -1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4,150,483.44 410,594,576.83 -1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62,355,996.60 407,152,845.99 -1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7,835,143.32 1,209,922,498.22 -14.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78 0.1554 -11.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78 0.1554 -1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 2.49% 下降0.4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9,108,045,499.38 38,441,387,696.52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129,454,399.13 17,711,215,299.62 2.3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711,919.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66,598.7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266.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0,867.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9,592.23

合计 1,794,486.8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2,43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国资委 国家 47.82% 1,264,000,517 1,263,483,317

华能国际 国有法人 25.02% 661,161,106 421,161,106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8,400,000

王雪 境内自然人 0.17% 4,54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其他 0.16% 4,241,730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4% 3,763,042

睿智进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13% 3,548,680

嘉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3% 3,365,628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13% 3,323,614

郑少强 境内自然人 0.11% 3,003,75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能国际 2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0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00

王雪 4,5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4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4,241,730 人民币普通股 4,241,730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763,042 人民币普通股 3,763,042

睿智进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548,680 人民币普通股 3,548,680

嘉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3,365,628 人民币普通股 3,365,628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3,323,614 人民币普通股 3,323,614

郑少强 3,003,755 人民币普通股 3,003,755

深圳市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2,905,648 人民币普通股 2,905,6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国资委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其它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王雪通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4,540,000股，合计持有 4,540,000股；郑少强通过普通账户持有1,203�,

755股，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800,000股，合计持有3,003,755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营业收入、成本、利润指标同比下降，主要系售电量减少所致。

2、报告期末，预付款项比年初增长47.89%，主要系预付收购项目款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应付利息比年初增长42.33%，主要系计提长短期债券利息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其他综合收益比年初增长59.46%，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5、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144.94%，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支出及对外投资支出增加所致。

6、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47.07%，主要系对外借款净额同比增加所致。

7、报告期公司所属电厂（不含环保公司）累计实现上网电量43.88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减少16.02%。其中：燃煤电厂

32.71亿千瓦时，燃机电厂8.79亿千瓦时，风电1.62亿千瓦时（含调试电量），光伏发电0.47亿千瓦时，水电0.30亿千瓦时。报告期

公司所属环保公司累计处理垃圾量66.20万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深能集团、深圳

市国资委和华

能国际

如将来出现因广深公司现有主厂房

等建筑物未取得房屋产权证而被关

部门罚款或责令拆除的情形，给深

圳能源所引致的任何损失均由深能

集团全额承担。在深能集团按计划

注销后，上述可能产生的给深圳能

源带来的罚款或其他损害，由深能

集团股东深圳市国资委和华能国际

按股权比例全额承担。详见公司

2009年5月16日披露的《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份收购股权和资产有关承诺

履行情况及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

意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09-029）

2009年04

月29日

长期

履行中。

报告期内未出

现因广深公司

现有主厂房等

建筑物未取得

房屋产权证而

被有关部门罚

款或责令拆除

的情形。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深圳市国资委

和华能国际

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详见公司

2013年2月6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增

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

限公司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编

号2013-009）

2012年09

月27日

2013年2月

8日-2016

年2月7日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详见公司2013年2月6日披露的

《关于定向增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

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方承诺情

况的公告》编号2013-009）

2012年09

月27日

长期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详见公

司2013年2月6日披露的《关于定向

增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

有限公司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

编号2013-009）

2012年09

月27日

长期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详见公

司2013年2月6日披露的《关于定向

增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

有限公司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

编号2013-009）

2012年09

月27日

长期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

券

品

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

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

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股

票

600756

浪潮软

件

3,139,802.68 317,366 0.11% 317,366 0.11% 7,721,514.78 1,250,422.0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债务清

偿

股

票

600250

南纺股

份

3,925,576.90 418,505 0.16% 418,505 0.16% 4,318,971.60 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债务清

偿

股

票

600526

菲达环

保

2,384,287.15 293,090 0.07% 293,090 0.07% 6,207,646.20 1,820,088.9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债务清

偿

股

票

600721 百花村 1,196,514.40 77,095 0.03% 77,095 0.03% 1,134,067.45 465,653.8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债务清

偿

合计 10,646,181.13 1,106,056 -- 1,106,056 -- 19,382,200.03 3,536,164.75 -- --

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持有上述股票，为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向其进行债务清偿所得。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公司类

别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

（股）

期末持

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美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1,830,181.50 1,950,585 0.05% 1,950,585 0.05% 65,968,784.7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人

湖南江南红

箭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4,100,000.00 2,308,688 0.31% 2,308,688 0.31% 41,533,297.12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人

四川大通燃

气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1,250,000.00 1,540,000 0.55% 1,540,000 0.55% 12,982,200.0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人

广东韶能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51,827,070.06 16,629,750 1.54% 16,629,750 1.54% 128,049,075.0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收购

广东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1,773,968.24 811,000 0.02% 811,000 0.02% 6,682,640.0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收购

四川浪莎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2,300,000.00 1,079,477 1.11% 1,079,477 1.11% 27,040,898.85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人

合计 73,081,219.80 24,319,500 -- 24,319,500 -- 282,256,895.67 0.00 -- --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5年01月28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民生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

情况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丁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崇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崇桂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一季报中，公司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因生产经营活动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际实现的经营业绩与

预计业绩产生差异。因此，公司声明，该业绩预计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58,063,006.57 315,748,604.63 1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287,033.22 23,082,212.35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4,468,941.46 22,347,781.52 9.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0,799,528.96 332,962,003.58 -211.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45 0.0517 5.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45 0.0517 5.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 1.43% -0.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795,673,860.84 7,173,126,261.75 -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63,747,588.81 1,839,460,555.59 1.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3,959.3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9,6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08,429.35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418.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537.85

合计 -181,908.2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21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化学工业第三

设计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9.11% 263,653,734 0 — —

安徽达鑫科技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6% 15,864,931 0 — —

黄淦辉 境内自然人 0.81% 3,601,000 0 — —

安徽省信用担

保集团有限公

司

国家 0.72% 3,192,334 0 — —

刘沿阳 境内自然人 0.45% 2,000,713 0 — —

长沙高新技术

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0.42% 1,880,000 0 — —

UBS���AG 境外法人 0.40% 1,765,466 0 — —

安徽淮化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8% 1,712,335 0 冻结 1,712,335

丁叮 境内自然人 0.37% 1,672,256 1,254,192 冻结 1,208,064

林霜雨 境内自然人 0.34% 1,516,623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263,653,734 人民币普通股 263,653,734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15,864,931 人民币普通股 15,864,931

黄淦辉 3,6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1,000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3,192,334 人民币普通股 3,192,334

刘沿阳 2,000,713 人民币普通股 2,000,713

长沙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0,000

UBS���AG 1,765,466 人民币普通股 1,765,466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1,712,335 人民币普通股 1,712,335

林霜雨 1,516,623 人民币普通股 1,516,623

施亚力 1,3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与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未知公司其他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他前10名无限售

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黄淦辉以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59000股，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242000股；刘沿阳以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0股，以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00713股；长沙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

以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880000股；林霜

雨以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516623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营业税金及附加发生额为34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9.95%，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营业税金及附加

随之增加。

2、年初至本报告期末，销售费用发生额为449.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6.50%，主要系公司加大经营开拓力度，差旅费、

人工成本等费用增加所致。

3、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为-499.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1.41%，主要系按照账龄分析法冲回的坏账

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4、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实现投资收益150.03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57.12%，主要系上年同期发生控股子公司贵州东华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贵州化兴监理有限公司股权产生的转让收益所致。

5、报告期末，应收票据余额为2,241万元，较年初减少64.34%，主要系以票据背书支付工程总承包项目设备材料款及工程

款所致。

6、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余额为1,100.45万元，系期末留抵的增值税进项税，较年初减少37.11%，主要因为：部分工程总

承包项目设备业已领用安装并且确认了收入，因此，增值税销项税增加，留抵的增值税进项税减少。

7、报告期末，应付票据余额为9,988.55万元,较年初增加了16.06倍，主要系以银行承兑票据支付的工程总承包项目设备材

料款及工程款增加所致

8、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2,706.37万元，较年初减少78.89%，主要系报告期内发放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9、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7,079.9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1.36%，主要原因为：工程总承包

项目与业主和设备供应商之间存在资金支付、资金结算上的时间性差异，报告期内收到业主支付的工程款大幅度减少，而公

司对外支付的设备材料款及建安工程款略有下降，因此，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1、伊犁新天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空分装置、污水处理及回用装置工程建设任务委托书

该合同正在履行，项目实际进度与合同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止2015年3月31日，公司已收到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预

付款及项目进度款118,323.68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营业收入113,686.00万元。年初至报告期末确认收入91.12万元。截止2015

年12月31日,账面应收账款为10,164.18万元。

2、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200万吨/年合成氨、350万吨/年尿素项目（一期工程）公用装置EPC（设计、采购、施

工）总承包合同

该合同正在履行，项目实际进度与合同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止2015年3月31日，公司已收到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预

付款及项目进度款89,014.28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营业收入91,936.37万元。年初至报告期末确认营业收入1,433.40万元。截止

2015年3月31日，账面应收账款为780.66万元。

3、内蒙古蒙大新能源化工基地开发有限公司120万吨/年二甲醚项目一期工程60万吨/年煤制甲醇项目EP+M（设计采购

及项目管理）承包合同

该合同正在履行，项目实际进度与合同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止2015年3月31日，公司已收到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预

付款及项目进度款83,944.91万元， 项目已累计确认营业收入78,581.21万元。 年初至报告期末确认营业收入44.60万元， 截止

2015年3月31日，账面应收账款为6,068.09万元。

4、安徽省安庆市曙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煤制氢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该合同正在履行，但由于业主场地平整等原因，致使该项目主体工程项目进度滞后合同工期，目前项目进度与调整后的

进度计划基本一致。截止2015年3月31日，公司已收到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预付款及项目进度款139,891.77万元，项目已累

计确认收入99,999.97万元，年初至报告期末确认营业收入11,794.24万元。该项目不存在应收账款情况。

5、刚果(布)蒙哥1200kt/a钾肥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该合同正在履行之中，但因业主资金等原因，项目实际进度滞后于合同计划进度。截止2015年3月31日，公司收到MAG公

司支付的预付款及进度款折合人民币13,494.69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收入21,530.22万元人民币，年初至报告期末确认营业收

入1,039.75万元。目前，该项目暂不存在账面应收账款情况。

6、黔西县黔希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30万吨/年乙二醇EPC总承包工程补充合同

该合同正在履行之中，但因业主资金等原因，项目实际进度滞后于合同计划进度。截止2015年3月31日，公司收到业主按

合同约定支付的预付款及项目进度款116,171.25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收入85,777.08万元，年初至报告期末确认收入4,843.84

万元。截止2015年3月31日，账面应收账款为14,926.85万元。

7、白俄罗斯“戈梅利化工厂”开放式股份公司60万吨/年氮磷钾化肥装置“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

该项目目前正在办理融资事宜。

8、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神华新疆煤基新材料项目净化装置、空分空压站装置、碳四烯烃转化装置合同协议书

该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合同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止2015年3月31日，已收到业主支付的工程预付款及

进度款67,436.58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收入36,158.57万元，年初至报告期末确认营业收入9,879.38万元。截止2015年3月31日，

账面应收账款为7,980.15万元。

9、安徽省安庆市曙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精细化工产品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该项目合同正在洽谈中。截止2015年3月31日，收到业主预付的工程款1500万元。

10、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30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工程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书

该合同正在履行，但因业主项目融资等原因，项目实际进度滞后于合同计划进度。截止2015年3月31日，公司收到业主按

合同约定支付的预付款107,250.00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营业收入87,233.25万元,�年初至报告期末确认营业收入225.82万元。

目前，该项目暂不存在账面应收账款情况。

11、 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伊泰-华电甘泉堡200万吨/年煤制油项目净化、 尾气制氢装置及部分公辅工程建设工程承

包、设备供货、材料采购、钢结构采购合同

目前，该项目正在开展工程设计工作和履行国家核准程序。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化学

工业第三设计

院有限公司

本院及下属子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

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

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

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

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007年07月

12日

在作为公司

控股股东期

间

切实履行

实际控制人中

国化学工程集

团公司

将不会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具体生产

经营业务，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从事与

东华科技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具体

生产经营活动，并不会利用作为实际

控制人的地位或利用这种地位获得的

信息，作出不利于东华科技而有利于

其它公司的决定或判断。

2007年07月

12日

在作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期间

切实履行

持有公司股份

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若发生离职情形，离职后六个月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在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所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五十。

2007年07月

12日

在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及离

职后十八个

月内

切实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否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20.00% 至 10.00%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7,730 至 10,629.00

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9,662.7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的经营业绩受合同存量、业主资金状况及外部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

影响，部分合同的实际执行可能滞后于合同计划工期，因此，预计公司

2015年1-6月份的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呈现波动变化。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叮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俞龙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缪金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缪金海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4,760,991.05 68,988,569.23 3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17,386.21 6,263,435.07 2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844,271.93 6,233,600.07 25.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020,933.55 8,749,806.89 83.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 1.42% 0.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47,448,872.31 635,883,573.84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3,649,831.67 473,889,884.11 2.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12,2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110.92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196.64

合计 273,114.2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691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俞龙生 境内自然人 24.31% 73,102,244 54,826,683

郑玉英 境内自然人 19.22% 57,801,775 43,351,331

俞赟 境内自然人 7.38% 22,185,682 11,092,841

俞静之 境内自然人 7.38% 22,185,681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2.39% 7,198,640

施建刚 境内自然人 2.00% 6,028,980

马赛 其他 1.25% 3,762,123

北京宜众通达

广告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0.64% 1,929,996

肖秋莲 其他 0.48% 1,443,684

宋文光 其他 0.47% 1,407,247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俞赟 22,185,682

俞静之 22,185,68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98,640

施建刚 6,028,980

马赛 3,762,123

北京宜众通达广告有限公司 1,929,996

肖秋莲 1,443,684

宋文光 1,407,247

北京瑞福通达投资有限公司 1,360,042

张月香 1,224,0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俞龙生和郑玉英为夫妻关系，俞赟是其长女，俞静之是其次女。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北京宜众通达广告有限公司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929,996股，宋文光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407,247股，北京瑞福通达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360,042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货币资金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上升170.35%（绝对额增加994.86万元），主要系本期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和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有所增加所致。

2） 应交税费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80.01%，主要系3月份销售额较去年12月份有所下降、固定资产抵扣增加，导致应交增

值税及附加税减少所致。

3） 递延收益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395.52%，主要系本期收到桐庐县重点创新项目补助款600万元所致。

4)� �股本期末数增加12383.22万元，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5）资本公积期末数增加12223.99万元，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6）营业收入较上期增加37.36%，主要系本期继续保持去年下半年的销售形势，柳汽宝骏、北汽银翔、北汽C50E、杭州众

泰等项目继续成为同比增长的主要因素。

7）营业成本较上期增加42.37%，主要系本期随着销售收入的增长，营业成本同比上升所致。

8）销售费用较上期增加38.26%，主要系本期随着销售收入的增长，运费同比上升所致。

9）管理费用较上期增加38.80%，主要系本期股权激励投资差额摊销所致。

1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83.10%，主要系本期销售增长、回款增加所致。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减少92.46%，主要系上期股权激励吸收投资而本期无此因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非公开发行预案（修订稿）已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方案尚需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方

可实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预案》等议

案

2015年03月26日

巨潮咨询网、《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非公开发行预案（修订稿）》

等议案

2015年04月01日

巨潮咨询网、《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非公开发行预案（修订稿）》

等议案

2015年04月17日

巨潮咨询网、《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俞龙生家庭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

的股份

2011年11月03

日

三十六个月 履行完毕

俞龙生、郑玉英、俞赟

除前面承诺的锁定期外，在

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25%；且在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2011年11月03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10.00% 至 10.00%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1,948 至 2,380

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16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产品销售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2、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费用增长

明显。3、新产品毛利率有所降低。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俞龙生

2015年4月29日

2015年 4 月 29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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